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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魔术艺术的深度发展亟需系统性理论支撑，本文聚焦魔术表演的核心规律与编排学本质，构建了兼具学

理与实践价值的理论框架。在表演理论层面，以“是否互动”“是否扮演角色”为二维分类标准，划分

出“演剧关系”“展示关系”“角色互动关系”“传统关系”四种观演形态，阐明其各自内涵、特性及

适配的表演理念；同时揭示魔术表演“技法维度”与“表现维度”的双维属性，解析二者的辩证统一关

系。在编排学层面，立足魔术“裂白性”“尴尬的情节性”等本质属性，提出形式与内容同构的核心原

理，界定“简单魔术”“复合魔术”“有机复合魔术”的分类标准，系统分析不同魔术单元间的流动性

与同构性关系，确立形式设计与内容组织的基本原则。研究为魔术从技艺展示向艺术表达转型提供理论

指导，也为魔术艺术理论体系的完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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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agic art urgently requires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upport. This pap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1014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1014
https://www.hanspub.org/


周屹卿，吴谦予 
 

 

DOI: 10.12677/arl.2026.151014 93 艺术研究快报 
 

focuses on the core laws of magic performance and the essence of choreography, constructing a the-
oretical framework with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At the level of performance theory, 
based on the two-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whether there is interaction” and “whether 
a character is played”, it divides into four types of audience-performer relationships: “theatrical 
relationship”, “presentation relationship”, “character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nd “traditional rela-
tionship”, clarifying their respective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suitable performance con-
cepts; at the same time, it reveal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agic performance—the “trick dimension” 
and the “expressive dimension”, and analy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m. At the level of cho-
reography, based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magic such as “ruptural lacuna” and “awkward nar-
rativity”, it proposes the core principle of isomorphism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defines the clas-
sification criteria for “simple magic”, “compound magic” and “organic compound magic”, systemat-
ically analyzes the fluid and isomorph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agic units, and estab-
lish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orm design and content organiz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
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gic from a display of tricks to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gic art the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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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魔术作为兼具技巧性与观赏性的独特艺术形式，在当代实践中已呈现丰富的创作形态与表演样态，

但学界对其核心理论的系统性建构仍显滞后。长期以来，魔术研究多聚焦于技法传承与效果创新，却忽

视了对表演本质、观演互动及编排逻辑的深层探索，导致魔术艺术始终难以摆脱“娱乐消遣”的固化认

知，其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未能充分释放。 
现有研究虽已触及魔术的部分艺术特征，但尚未形成涵盖表演与编排的完整理论体系：观演关系的

多样性缺乏科学分类框架，双维表演结构的特殊性未得到充分阐释，编排实践多依赖经验积累而缺乏学

理指引。基于此，本文立足魔术本体属性，从表演理论与编排学两大核心维度展开研究：前者聚焦观演

关系分类与双维表演特性，后者围绕形式设计与内容组织构建基本原理，旨在填补魔术理论研究的空白，

为魔术师实现理念传达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提供方法论支持，推动魔术艺术向更具深度与广度的方向

发展。 

2. 论魔术表演中的四种观演关系和两个维度 

2.1. 论魔术中的四种观演关系 

表演理论总是建立在特定观演关系的基础之上，任何一种表演理论都与其所对应的观演关系状态密

切相关——“戏是演给人看的，所以演员如何创造角色，除了自我与角色的关系以外，还有一个与观众

的关系问题，受到观演关系的制约”[1]。而魔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其中存在着多种观演关

系形态。因此，魔术表演理论的建构应以对观演关系的科学分类为前提，并在充分把握各类观演关系基

本性质与特征的基础上展开，同时与魔术理念的表达内容形成有机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观演关系本身都具有特定的倾向性，适合服务于特定理念的传达，同时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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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念的形成与演变产生影响。因此，观演关系本身应当成为未来魔术理论探讨中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

研究议题。 
尽管魔术中的观演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可以从两个基本维度进行分类：一是是否发生互

动，二是是否扮演角色。基于这两个维度的交叉组合，可以划分出四种基本的观演关系类型：无互动但

扮演角色的“演剧关系”、无互动也无角色的“展示关系”、有互动也有角色的“角色互动关系”以及有

互动无角色的“传统关系”。这一分类框架不仅有助于系统理解魔术表演中的各种互动形态，也为进一

步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基础。 
在具体的魔术实践中，每一场演出通常会相对稳定且独立地保持某一种观演关系形态。基于这四种

不同的魔术观演关系，可以推导出四种相应的表演目的。这些原则不仅反映了不同观演关系下的表演特

点，也为魔术创作和表演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助于实现理念传达与表演形式的有机统一。 

2.2. 论“技法维度”和“表现维度” 

魔术表演的内容核心始终围绕“文本效果”展开，为确保“文本效果”的有效呈现，需通过合理的设

计与编排，使其在整个表演结构中处于能够充分彰显的位置。“文本效果”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表演必然

呈现出两个层次维度：其一为“技法维度”，侧重于自然化、合理化的处理，通常隐藏于表演背后；其二

为“表现维度”，面向观众的直观呈现，构成舞台表演的直接载体。 
相较于戏剧表演仅以“表现维度”为核心，魔术的“技法维度”为现场呈现增加了更多复杂性与挑

战。在实践中，评判一个优秀魔术表演的标准，往往取决于其动作是否自然流畅，以及能否将“技法维

度”有机融入“表现维度”之中，实现二者的浑然一体。对于无角色的“展示关系”和“传统关系”，技

法需融合到符合日常生活的言行中，而对于有角色的“演剧关系”和“角色互动关系”，技法则需融合到

符合角色性格的言行中。这种融合不仅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也直接关系到“文本效果”的信服力与艺

术感染力。 
尽管既往的魔术实践与理论研究已为“技法维度”的探索奠定了较为充分的基础，并对“表现维度”

也有所涉及，但总体而言，针对后者的探讨仍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 
“技法维度”的存在也导致魔术理论发展模式与戏剧理论存在显著差异。戏剧领域中备受推崇的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方法，在魔术表演中难以完全适用，因为“技法维度”要求表演者在角色之外保

持清醒的理性控制，进行一系列观众不可见的技术操作。由此可见，双维度并存构成了魔术表演最基本

的特性之一，也是理解和发展魔术艺术的关键切入点。 

3. 四种观演关系的基本内涵和若干特性 

3.1. “演剧关系”之基本内涵和情感激发问题 

“演剧关系”是指魔术师在舞台上扮演特定角色，但不与观众发生直接互动的观演关系。这一关系

形态与戏剧中的观演关系较为接近，魔术师需保持“当众孤独”的表演姿态，以生动自然的方式塑造角

色。由于其与戏剧在“表现维度”上存在显著共性，部分戏剧理论可为魔术表演提供有益借鉴。然而，正

如前文所述，魔术特有的“技法维度”使许多戏剧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魔术领域。 
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例，其核心目标在于创造一种现实主义的剧场真实，倡导演员通过“体

验”成为角色而非单纯外在表现角色。这一流派要求演员依据预设的角色生活逻辑，重新构建生活的有

机整体，认为只有在“天性”本身体系的作用下，角色的深层心理细节才能自然流露。然而，这一理念与

魔术表演存在根本冲突——魔术的“技法维度”要求表演者始终保持理性控制，无法完全沉浸于角色之中。 
尽管魔术的双重维度使体验派以“完全沉浸体验”为核心的演员训练方法难以直接适用，但在表演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1014


周屹卿，吴谦予 
 

 

DOI: 10.12677/arl.2026.151014 95 艺术研究快报 
 

中适当运用体验手段激发特定情感仍具合理性。这种方法与其说接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不如说更

契合梅耶荷德的“有机造型术”。 
梅耶荷德认为，演员只有借助特定的形体姿态和状态，才能找到通向心理活动的途径。丰富多样的

形体表现构成了演员的主要创作手段，能够在动作中自然引发相应的情感体验。 
在魔术表演中，相比体验派要求演员完整进入角色并在舞台上自然流露，梅耶荷德的方法更具适用

性。它允许表演者在保持“技法维度”理性控制的同时，通过精心设计的身体动作唤起部分情感反应，

从而在不影响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增强表现维度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方法既尊重了魔术的特殊性，又为表

演注入了必要的情感元素，实现了理性控制与感性表达的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此前的论述主要围绕演员与所扮演角色尽可能实现统一的表演理念展开。然而，

在不同的魔术理念与表达诉求的引导下，并非总是追求这种统一。在某些情况下，正如布莱希特所倡导

的“间离效果”与“陌生化”，反而要求演员与角色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分离。 
这一现象恰恰印证了内部研究始终受更高层次原则与理念统摄的理论结构特征。因此，在特定的观

演关系中，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魔术师可能会选择多样化的表演模式与体系，包括布莱希特的表演体

系等，以实现特定的艺术效果。 
进一步而言，无论是追求演员与角色的统一，还是强调二者的分离，都凸显了借鉴心理学与生物学

相关理论的必要性。这些学科的发展，不仅为理解表演中的意识与下意识、体验与体现等关系提供了理

论支持，也不断更新着表演理论家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因此，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始终保持开放性与发

展性，本文的研究仅为初步探索性尝试。 

3.2. “展示关系”之基本内涵与特性 

“展示关系”是指魔术师在表演过程中不扮演特定角色，也不与观众发生直接互动，主要以呈现“文

本效果”为核心的观演模式。这种观演关系特别适合表演诗歌化的或是内向化的魔术，因为其无角色性

更有利于魔术师的直接表达，而无互动性则可以更好的专注于表达内容的展示，而非说明，这种特性能

够更好地创造意境(诗歌感)或直接表现内心生活，后者恰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综合艺术的特性。 
在“展示关系”的观演模式中，魔术师不再直接承担舞台角色，而是更多地以叙事者或自我呈现者

的身份出现，由此，表演者需独立完成对各类道具及场面调度的统筹与处理。这种表演形态通常要求与

灯光、音乐、精致道具等舞台要素形成有机配合，并对画面的力学结构进行精准调控，方能呈现出具有

高度视觉张力与艺术完整性的舞台图景。 
魔术师王亦丰在《Yif 魔幻第二季》第四集结尾段的表演可以视作对这一观演关系的实践，其在表演

中用念力将四枚来自不同国家的硬币从四个角落慢慢聚集起来并将集中起来的硬币变成鸽子。而在魔术

发生的同时，王亦丰进行了如下独白：在自己小时候的梦中有一种力量可以消除仇恨，拉近世界四角的

距离，让世界永远和平。不难察觉，在这段表演中，硬币和鸽子分别成为了不同国家与和平的象征，而

其中“文本效果”与现实间形成的断裂恰好与“世界和平”这一理念与现实间的距离相互契合，“文本效

果”在此得到了良好安放，有助于实现理念传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展示关系”中不存在明确的角色设定和演员间的互动关系，但魔术表演仍处

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之中，而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会受到艺术接受史的影响，形成对这类表演的潜在理解和

期待视野，这种文化背景无形中塑造了一种“隐藏角色”。 
因此，在“展示关系”的观演模式中，实际上存在着魔术师作为表演者与这种“隐藏角色”之间的微

妙张力。这种张力关系虽然不直接显现于舞台表现，却深刻影响着观众的接受心理和魔术的最终呈现，

是理解“展示关系”魔术表演的重要理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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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隐藏角色”是在文化系统与观众艺术接受史中形成的，其与演员之间的统一或分裂关系

在不同理念指导下会呈现出显著差异：统一状态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美学认同，在接受过程中遭遇的阻

力较少。这种模式符合观众的“期待视野”，能够顺利引导观众进入表演情境，实现理念的自然传达。而

相比之下，分裂状态则具有一定的形式激进性——它通过打破常规的魔术理解，促使观众与文化系统对

魔术表演的理解发生转变。这种策略不仅能够表达额外的理念，还可以通过刻意的非常规处理引发观众

的理解的阻隔，从而传达拒绝被视为观赏对象、抵制艺术被商品化的深层诉求。 

3.3. “角色互动关系”之基本内涵与其批判潜力 

“角色互动关系”是指魔术师在表演中既扮演特定角色，又与观众保持一定程度互动的观演模式，

在这一关系形态中，角色塑造与观众互动的比重配置成为影响表演效果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比重分配会

导致迥异的表演风格：有的表演更侧重角色呈现，通过完整的人物形象引导叙事发展；有的则以互动为

核心，通过与观众的即时交流推动表演进程。 
无论采取何种偏向，魔术师都必须妥善处理角色与互动之间的过渡关系，包括角色独白与观众互动

在形式、节奏和情感层面的自然转换。生硬的过渡容易造成观众的“出戏”感，破坏表演的连贯性和沉

浸感。精心设计的过渡不仅能够维持表演的流畅性，还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Lewis le val 在剧

场秀 The Witch of the Woods 中的第一篇章 A Deal with the Devil 对过渡的处理比较完善。Lewis 首先拿出

一小段女巫被绞死时用到的绳子引出女巫审判这一主题，接着他扮演女巫审判者并在观众中挑选两位分

别扮演被审判的女巫和经文宣读者，而后 Lewis 让经文宣读者随机选取经文的一页并记住页码，并解释

只有选定的经文在主的注视下被宣读女巫审判才能正常进行这一基本规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Lewis 告
诉女巫她有办法重获自由但条件是她需要与恶魔进行一场交易，女巫同意，接着 Lewis 转变为恶魔的角

色施展能力，之后让经文宣读者翻到先前记住的页码，发现那一页已被撕毁，转移到恶魔的帽子中。最

终由于经文无法被宣读，女巫得到释放。在整段表演中，Lewis 有“自己”、“女巫审判者”和“恶魔”

三重身份。在“自己”到“女巫审判者”的过渡中，他通过暗场，而后让灯光聚焦在舞台侧边显示出上吊

绳环影子的白色幕布上并播放女巫审判相关环境音效，接着恢复正常灯光，展示自己已身着女巫审判者

的服装来完成。而在“女巫审判者”到“恶魔”的过渡中，他通过微微低头让帽子遮住自己的脸，接着发

出诡异的笑声，然后抬头脱帽来完成。与此同时，他将与观众的互动巧妙地融入在角色的言语和行动中。

正是由于上述处理，观众在观看表演时才不会有“出戏”的感受。 
此外，这种观演关系的优势在于其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角色塑造可以实现超越日常生活的艺术

表达；另一方面，通过与观众的直接互动能够促进即时交流与反思。这种不完全沉浸于角色的表演模式，

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能够产生一定的“间离效果”，从而实现对角色或现实生活的

批判性审视。 
在布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中，“间离效果”是核心创作手法之一——通过将习以为常的事物呈现为

陌生化的存在，他旨在激发观众的批判性思考，培养积极的世界观。这一理论与魔术艺术存在显著的契

合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其与传统戏剧的契合度。 
布莱希特强调非连续的情节结构、对现实的非再现性表达，以及将事物从常规语境中抽离并与日常

生活形成对比的表现策略。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与戏剧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因为戏剧体裁本身天然适

合呈现完整连续的叙事，而缺乏连续情节往往导致作品娱乐性下降，教育意义过于突出，难以被主流观

众接受，正如黄应泉教授所指出的：“然而，一旦严格按照布莱希特的设想进行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它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先锋派戏剧，从而在事实上成为少数精英的戏剧。”[2]相比之下，魔术的表现对象本

身就是情节性较弱的日常元素，其艺术魅力来源于通过“文本效果”打破观众习以为常的认知规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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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常规逻辑的破坏本质上就是一种陌生化处理，与布莱希特的理论主张高度契合。如果我们假设前文

中 Lewis 表演的背景发生在女巫审判的时代，那表演中“流程”的部分则对应着女巫审判这一日常，而

“文本效果”对现实的破坏所造成的陌生化则能够引发观众对女巫审判是否合理的批判性思考，这足以

展现出在这种观演关系下进行理念传达的潜力。 
因此，“角色互动关系”为魔术与布莱希特理论的结合提供了理想平台。魔术师可以在保持角色与

观众互动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入“间离效果”，通过非连续的表现、事物的陌生化呈现与日常生活的对

比，引导观众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融合不仅拓展了魔术的艺术表达空间，也为实现特定理念的传达提

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3.4. “传统关系”之基本内涵与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 

“传统关系”是指魔术师不扮演特定角色，但与观众保持互动的魔术观演模式，这一类型在近景魔

术中尤为常见，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表演传统，因此被称为“传统关系”。 
尽管表面上不存在明确角色设定，但与“展示关系”类似，“传统关系”中也存在由文化系统和观众

艺术接受史共同塑造的“隐藏角色”。在“传统关系”中，由于具备较强的互动性，相比“展示关系”，

魔术师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向观众传达表演理念，这种互动不仅拉近了表演者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也

为理念的即时传递创造了有利条件。若“传统关系”中魔术师与“隐藏角色”能保持适度距离，使观众能

够在相对不受“前见”影响下理解表演内涵，便可以提升理念接受的可能性。 
此外，这种观演关系在表达特定理念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与其他三种关系相比，它更接近于演讲者

与听众的交流模式，魔术师可以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传递思想，并以“文本效果”作为例证或论证手段，

强化观点的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商业化表演中，“传统关系”的魔术师形象常受经济与文化因素影响，

被塑造成刻板的娱乐者角色，但这一模式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突破固有形象，强化理念表

达功能，“传统关系”有望成为未来魔术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为实现魔术的严肃艺术价值提供坚实的

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传统关系”的观演结构中，魔术师不再被特定的叙事角色所束缚，而是更多地以自身的个性与

表演特质作为舞台呈现的核心。这种表演状态与格洛托夫斯基在《迈向质朴戏剧》中所倡导的理念存在

显著的契合性。格洛托夫斯基在该著作中提出了对戏剧本质的根本性追问：戏剧究竟是什么？戏剧的独

特价值何在？戏剧能够实现而电影与电视等媒介无法达成的又是什么？他的回答集中指向一种去除外在

装饰、回归表演本体的“质朴戏剧”构想，以及由此衍生的非常规演出形态，对其具体内涵，格洛托夫斯

基写道：“经过逐渐消除证明是多余的东西，我们发现没有化妆，没有别出心裁的服装和布景，没有隔

离的表演区(舞台)，没有灯光和音响效果，戏剧是能够存在的。没有演员与观众中间感性的、直接的、‘活

生生’的交流关系，戏剧是不存在的。当然这是一种古代理论的真实存在：但在实践中经过严格的考验，

它却不声不响地削弱了我们大多数人通常的戏剧概念。它与创作规律根本不同的综合的戏剧——文学、

雕刻、绘画、建筑、照明、表演(在导演的指导下)——等观念提出了挑战。这种‘综合戏剧’是当代的戏

剧，我们欣然同意称之为‘富裕的戏剧’——它的富就是富于缺陷。”[3] 
格洛托夫斯基主张在戏剧中彻底剥离服装、布景、剧情化音乐、剧本与灯光效果等非本质元素，使

表演回归其最核心的力量来源——演员自身。在这种理念下，演员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自我揭露”，即

不再受限于导演所设定的角色或形象，而是将自身作为表现的主体与对象。他用“神圣的演员”这一概

念来形容这种表演者，将其比作以艺术为媒介，在精神之火上完成自我献身的人。这种表演要求演员在

舞台上全然展现其人性本质，抛弃社会化的假面具并实现深层的自我解放，而演员的这种解放又会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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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激发观众的“自我揭露”，与日常追求舒适与安全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正如卢卡奇对先锋派戏剧的批评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强调纯粹表演性的取向在传统戏剧框架

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戏剧的形式特征天然倾向于承载情节与叙事结构，若完全脱离情节驱动，表演容

易陷入抽象化与单调化，难以在大众层面获得广泛接受与传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仪式性的表

演活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戏剧作品。 
魔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魔术的形式本身就对内容进行了内在规定——围绕某一

突破现实逻辑的奇迹展开。这一结构性特征既避免了固定角色设定的限制，又保留了与观众互动的可能

性，使演员能够在“自我揭露”的过程中合理安排“文本效果”，将内心活动有效地外化。同时，魔术的

互动特性打破了传统戏剧中观演之间的心理距离，使观众在参与过程中实现精神层面的共鸣与升华，从

而更完整地完成作品的理念传达。Derek DelGaudio 的剧场秀 In & Of ltself 中的相关段落可视作对这一观

演关系的类似实践。Derek 首先在一块砖头旁进行“自我揭露”，独白了一段关于小时候因母亲性取向问

题而家中窗户被砖头打碎的故事，赋予砖头一段关乎童年创伤的生命经验。接着他将砖头消失并转移到

观众随机说出的两条街道的街角处(观众可在演出结束后自行前往查看)。在这段表演中，剧场中当下的物

理维度消失，和砖头在街角处却被匆匆来往的行人所忽视的心理维度消失共同象征着对创伤的缝合。这

种融合了“质朴戏剧”精神与魔术特性的表演模式，不仅拓展了舞台艺术的表现边界，也为探讨当代剧

场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4. 魔术编排学基本原理 

除前文所探讨的魔术表演理论外，魔术编排学的发展同样构成魔术内部研究的核心维度。若说表演

理论聚焦于魔术剧场性的呈现逻辑与创作规律，那么编排学则关乎魔术文本性的创作范式与呈现通则，

二者共同构成魔术内部研究的重要支撑。 
从艺术属性的关联性来看，魔术与戏剧同属表演性艺术，因此在表演学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

可为魔术表演理论的建构提供参照与借鉴。但进入编排学层面，二者则呈现出本质性的差异。就戏剧而

言，其题材选择依托深厚的历史传统，多以完整叙事为核心载体，天然具备逻辑性、说明性与叙述性的

表达特质，文本内容的有机性与整体性是其编排的核心诉求，很难离开情节——“没有行动，没有起码

的情节和布局就很难构成戏剧，戏剧思维就无法进行”[4]。而魔术的编排则受其本质属性制约，呈现出

鲜明的破碎性与反叙事性特征——这一点从魔术“尴尬的情节性”中可得到充分印证：魔术中“文本效

果”以打破现实逻辑为核心，常常对具备逻辑性的“流程”形成干扰；而魔术“流程”本身并非必然服务

于理念表达，部分内容往往呈现出冗余性与游离性，难以被整合为理念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

双重性使得魔术的叙事始终在‘必要的流程’与‘破坏性的裂白’之间摇摆，既无法彻底抛弃叙事，又无

法让叙事成为核心”[5]。由此可见，魔术编排学的理论建构与一般原理，必须植根于魔术自身的基本性

质，脱离这一核心前提的理论挪用或机械套用，都将丧失其学术有效性与实践指导性。 
此外，需明确的是，无论是魔术表演学原理的完善，还是编排原则的构建，均需以魔术的本质属性

为逻辑起点，且在具体的实践运用与创作设计中，始终受核心理念表达的统摄与引导。从研究范式的内

在逻辑来看，魔术内部研究更多呈现为手段性特质，其理论生发源于对魔术作品本体的认知，而其发展

方向与价值指向，则始终受外部研究中的理论探讨所统摄。 

4.1. 基于魔术性质 1发展的编排学一般原理 

一切编排学原理的探讨，其核心旨归均在于实现“形式对理念表达的适配性”。在这一共同价值导

 
1这里对魔术性质的认识都基于《艺术研究快报》2025 年第四卷的《魔术基本性质及衍生的若干规定性浅析》，相关术语如“流

程”“裂白”等具体内涵之阐释都可查于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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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学界与创作界对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多元认知范式，而不同认知路径直接决定了艺术表

达的实践逻辑。 
以荒诞派戏剧为例，其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知建立在有机形式主义理论基底之上，核心主张：内

容的形式决定艺术表达的形式。当创作旨在传递荒诞、破碎的思想内涵时，戏剧的外在形式便会同步呈

现出碎片化、非理性的特质——情节的断裂、语言的无序、结构的零散等形式特征是对荒诞性内容本质

的直接映射与具象化呈现，最终达成内容与形式的同构统一。 
相较于荒诞派戏剧的极端化表达，另一种更具实践合理性的认知范式主张：内容的内在形式虽在一

定程度上规定了艺术题材的形式选择，但二者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通过适度的艺术转化与调和，

可在不极端破坏形式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相对统一，进而服务于理念表达的核心目的。

这一认知既承认内容对形式的制约性，又为艺术创作预留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避免了形式为内容

所绑架的机械性困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内容的内在形式与魔术题材的固有形式呈现出天然的同构性时，理念表达将

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从魔术的本体构成来看，其艺术形式的核心逻辑表现为“‘文本效果’与‘流程’

之间的否定性关系”——“流程”所构建的现实逻辑，最终将被“文本效果”所打破，而这一否定性过程

恰恰是魔术“裂白性”的具象化呈现；在表达层面，魔术的核心机制则是通过“‘裂白’对再现对象的否

定”完成意义传递。若魔术的表达对象聚焦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且在创作中精准安放对意识形态“征

兆”的呈现——即通过“裂白”所制造的现实逻辑断裂，直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与裂隙——那么，表

达对象的批判逻辑与魔术自身“否定性”的形式逻辑便形成了高度同构。这种天然的契合性使得形式不

再是理念表达的外在载体，而是与内容深度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实现理念表达的自然性与深刻性。 
因此，植根于魔术本体性质所建构的编排学一般原理，其具体范畴的探析必须立足形式与内容的分

析，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理念内容作为魔术编排的核心统摄要素，决定了形式选择的方向与边界—

—所有形式设计均需以理念表达的有效性为根本准则，避免形式沦为脱离内涵的单纯技巧堆砌。另一方

面，内容自身的组织形式并非主观随意地建构，而是需遵循特定的内在逻辑与创作规律；同时，魔术的

形式要素亦存在客观的组织法则，这种法则既源于魔术“裂白性”(魔术本体论层面的本质属性，指魔术

对现实逻辑的直接、显性破坏，这种破坏不同于小说等虚构作品的魔幻情节，而是在现实呈现中打破物

理规律或心理规律，具有“血淋淋”的直观冲击感。)“尴尬的情节性”等本质属性的制约，也来自观众

接受心理与审美规律的客观要求。唯有同时把握内容对形式的统摄性与二者各自的组织规律，才能构建

起兼具学理严谨性与实践指导性的魔术编排学原理体系。 

4.2. 形式设计的基本原则 

形式和内容实际上总是相对的，在一个位面呈现为内容的，在更深的位面上可能呈现为形式。因此

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划分的判断是极为重要的。在此采取以理念表达为内容，以艺术本身为形式，这一划

分判断来理解形式与内容，具体而言，“裂白”作为魔术最具特征性的基本性质是魔术的内容，由此规

定魔术的形式以“文本效果”“解释”“流程”和“包装”为核心，并有角色、互动、道具、台词、行为

等更具体、也相对更派生的形式维度。 
而在各类魔术中，“仅包含单一‘文本效果’、‘解释’、‘流程’和‘包装’的魔术形态，可被界

定为‘简单魔术’”[5]。设计一个“简单魔术”需注意这四个要素间的关系，其中“文本效果”和“解

释”共同构成的对“流程”的否定展现出魔术特殊的“表现维度”，同时这两者也决定魔术的“裂白”强

度，而依据“裂白”强度可选取相适宜的“包装”模式，具体的设计原理在过往文章中已有论述 2，在此

 
2见《魔术基本性质及衍生的若干规定性浅析》的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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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赘述。 
在魔术编排学的核心研究范畴中，魔术单元间的有机关系构建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而对这一关

系展开系统性探讨的逻辑前提，在于先行考察各独立魔术单元的本质属性与内在特质。必须予以明确界

定的是，“复合魔术”并非“简单魔术”的机械叠加或无序拼合，其本质是“简单魔术”单元在有机性演

进至较高阶段后，通过扬弃自身独立性、实现内在融合而形成的艺术形态。由此可推导出魔术编排学中

关于有机性讨论的基本关系范式：“简单魔术”单元之间的编排逻辑，本质上是通过对单元个体独立性

的扬弃，实现要素重组与意义整合，最终统一为具有内在一致性与整体表意功能的“复合魔术”形态。 
然而，就“复合魔术”的本初内涵而言，其核心界定在于除单一“文本效果”“解释”“流程”“包

装”外的魔术，呈现为多单元要素的整合形态。前文所论及的、由“简单魔术”在有机性演进至极致状态

后，通过扬弃个体独立性实现深度统一的魔术形态，与“复合魔术”的本初定义存在本质区别——前者

的核心特质在于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表意协同，而非单纯的要素叠加。基于此，为明确区分这一特定形

态的学术边界，可将此类以高有机性为核心特征、实现单元深度统一的“复合魔术”，界定为“有机复合

魔术”，以凸显其在要素关联、意义传达与整体建构上的有机性本质。 
在魔术编排学的理论框架中，“简单魔术”与“复合魔术”构成了最基础的两类魔术单元形态，厘清

二者的内在关联与演化逻辑，是本节的核心研究旨归。 

4.2.1. “复合魔术”间关系研究 
“复合魔术”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可划分为流动性关系与同构性关系两大类型，这一分类的本质仍

落脚于魔术间性有机性程度的层级差异，其中同构性关系的有机性显著高于流动性关系。 
具体而言，同构性关系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呈现方式”的一致性与“文本效果”的高度同质性。其构

建逻辑以固定的核心“文本效果”范式为基础，仅在“流程”细节层面进行适应性调整；而随着“流程”

中多维约束条件的逐步严苛(如道具限制、时空压缩、观众参与深度提升等)，“文本效果”的不可预测性

与震撼感持续强化，最终实现有机性与神奇度的同步提升。 
相较之下，流动性关系更侧重魔术单元间的衔接可能性与表意连贯性。其常见实现路径如依托“包

装”模式中的诗歌意象流转、意识流的自然延伸等，将不具备同构性的“文本效果”进行逻辑串联与意

义整合。尽管此类关系的有机性程度低于同构性关系，但通过统一的表意线索与衔接机制，仍能达成流

畅的整体观感与连贯的理念传达。 

4.2.2. “简单魔术”间关系研究 
在魔术编排学的分析框架内，“简单魔术”单元之间的关系同样可归为同构性关系与流动性关系两

大基本类型，其分类逻辑的核心仍延续魔术间性有机性程度的层级划分，且同构性关系的有机性水平依

旧高于流动性关系。 
其中，流动性关系的核心要义与“复合魔术”间的流动性关系一脉相承，聚焦于“简单魔术”单元之

间的衔接可行性与表意连贯性。通过统一的“包装”线索、场景过渡或逻辑关联，使原本相对独立的“简

单魔术”形成流畅的表演序列，其有机性主要体现为外在形式的衔接顺畅，而非内在要素的深度融合。

但相较于流动性关系，同构性关系的构成更为复杂，需进一步细分为两类子形态，且二者均以“呈现方

式”(包含“包装”和“解释”)的统一性为基础，并在“呈现方式”的统摄下对更具体的形式维度进行安

排——如遵循同一表演基调，在台词设计、行为逻辑、互动模式、角色设定、道具选用等具体形式维度

保持高度协同，但核心差异在于对“简单魔术”个体独立性的保留与否：其一为保留“简单魔术”独立性

的有机关系。此类关系中，各种“简单魔术”虽依托统一的“呈现方式”实现形式协同，但“文本效果”

仍保持相对较低的一致性，每个单元的核心“文本效果”与表达侧重各具独立性；其二为消解“简单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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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独立性的统一关系。此类关系下，各“简单魔术”的“文本效果”呈现出高度同质性，通过“文本效

果”的重复强化与形式要素的深度适配，最终打破个体边界，融合为具有整体表意功能的统一体。 

4.2.3. “复合魔术”和“简单魔术”间关系 
在魔术编排学的关系谱系中，“复合魔术”与“简单魔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可纳入流动性关系

与同构性关系的核心分类框架，其本质仍以“魔术间性”的有机性程度为根本评判标准。 
需着重厘清的是，同构性关系的强度在此类跨单元关系中具有关键的边界界定意义：若同构性水平

过高，即二者在“呈现方式”、核心逻辑与形式要素上形成高度契合，“简单魔术”便极易丧失自身的独

立属性，沦为“复合魔术”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功能性环节，被完全纳入“复合魔术”的表意体系与表演序

列；反之，若二者的“文本效果”呈现出较低的相似性，即使在“呈现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同构特征，

“简单魔术”仍可凭借其核心“文本效果”的独特性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复合魔术”形成“协同而非

消融”的互动关系，既实现表演的连贯衔接，又保留各自的“文本效果”辨识度与表达侧重。 

4.3. 内容组织的一般原理 

魔术编排的内容建构，核心关涉“文本效果”“流程”“包装”与“解释”四大要素的适配关系与逻

辑安放，而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探析，需依托各魔术单元的微观分析展开。但从魔术本体性质所衍生的编

排学一般原理出发，内容探讨更需深入至四大要素最终指向的表达对象——即“裂白”与再现对象的关

系维度，这构成了魔术编排内容建构的根本逻辑起点。 
“裂白”之间的差异可划分为性质差异与量的差异两个维度。具体而言，“无裂白魔术”“微裂白魔

术”与“中裂白魔术”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裂白”强度的量的差异；即便是“强裂白魔术”内部，不

同作品之间的区别也多呈现为对现实逻辑破坏程度的量的梯度。而“强裂白魔术”与其他强度的魔术之

间，则存在显著的质的差异：“无裂白”、“微裂白”及“中裂白”魔术，其核心逻辑均围绕“可能、不

太可能与很不可能”的张力关系展开，并未突破现实逻辑的根本框架；而“强裂白魔术”的本质在于对

现实逻辑的彻底颠覆，直指“完全不可能”的判断，其对现实秩序的破坏已触及本质层面，与其他强度

的魔术形成质的分野。 
在具体的编排设计中，这一差异逻辑需得到严格遵循：同一意义单元内部，各魔术环节的“裂白”

呈现应保持量的关联性与梯度性，以确保意义表达的连贯性与统一性；而当表达的意义单元发生转换时，

方可引入质的差异，通过“裂白”性质的突变形成表达张力，推动理念表达的跃迁，避免因质性差异的

随意植入导致意义传递的断裂与混乱。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魔术表演理论与编排学原理的系统性探索，完成了对魔术艺术核心规律的多维解构与理

论建构。在表演理论层面，确立了以“互动”与“角色”为核心的二维分类框架，清晰界定了四种观演关

系的内涵、特性及实践路径，揭示了“技法维度”与“表现维度”的双维共生关系，为魔术表演提供了多

样化的创作选择与理论参照。不同观演关系分别适配不同的艺术表达诉求，从“演剧关系”的情感激发

到“角色互动关系”的批判潜力，再到“展示关系”的意境营造与“传统关系”的理念传递，展现了魔术

艺术丰富的表达可能性。 
在编排学层面，立足魔术“裂白性”“尴尬的情节性”等本质属性，确立了形式与内容同构的核心原

理，明确了“简单魔术”“复合魔术”“有机复合魔术”的分类标准与关系逻辑，提出了形式设计与内容

组织的基本原则。研究证实，魔术编排的关键在于实现“裂白”与理念表达的深度契合，通过合理处理

魔术单元间的流动性与同构性关系，可突破魔术的叙事困境，实现技巧展示与思想内涵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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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不仅弥补了魔术理论研究的短板，为魔术创作与表演提供了系统性指导，也为

魔术艺术摆脱娱乐化桎梏、迈向严肃艺术领域奠定了学理基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具体魔术实践案

例，深化各类观演关系与编排模式的应用研究，同时拓展跨学科视角，推动魔术理论与美学、心理学、

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持续完善魔术艺术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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